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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林子豪
電　話：02-77367944
電子郵件：e-j39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幼字第1120150192B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推薦表、培訓計畫 (0150192BA0C_ATTCH12.ods、0150192BA0C_ATTCH2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辦理112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

員培訓計畫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學者專家人才庫設置要點

第5點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教育部「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學者專家人才

庫」調查員增進專業知能，俾後續調查案件進行，並考量

現有人才庫調查員各縣市區域分布尚有不足，爰辦理旨揭

培訓，參訓學員須全程完成培訓及撰寫調查報告，經分組

講師審查通過後始取得調查員資格，並納入前揭人才庫，

供各地方政府調查案件遴聘運用。

三、旨揭培訓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112年12月16日（星期六）至18日（星期

一），共3日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南投縣（日月潭教師會館）。

(三)培訓人員資格（預計招收100名）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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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１、曾任或現任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院、系、所或學

位學程之專任及兼任教師4年以上。

２、曾任或現任教保服務機構專任教保服務人員6年以

上。

３、曾任或現任律師。

４、曾任法官或檢察官。

５、曾任或現任中央或地方機關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或

訴訟相關業務之委員或承辦人員。

６、曾任或現任專科醫師、社會工作師、臨床心理師或諮

商心理師6年以上。

７、實際服務於公立機關（構）、公私立學校、醫療機構

與政府立案之兒童保護或兒童權利、社會福利機構或

團體，並專任從事兒童及少年之諮商輔導、社會工作

或兒童保護相關工作6年以上。

８、教育部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
凌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。

９、曾任或現任各級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。

１０、曾任或現任主管機關不適任教師審議小組委員。

１１、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之調查員。

１２、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素養之學者專家。

四、報名方式及薦派參加人數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貴單位薦派培訓人員3至5名，排列推薦順序並於112年

11月21日（星期二）前免備文將核章後推薦表電子檔案

回傳至e-j397@mail.k12ea.gov.tw信箱，俾憑續處。

(二)囿於時效，請轉知各受推薦人員於112年11月21日（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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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）前上網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nLoL88），

並由本署依區域分布，合理分配錄取名額。

正本：全國律師聯合會、臺北律師公會、桃園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社團
法人台南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、宜蘭律師公會、基隆律師公會、社
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、苗栗律師公會、南投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、
社團法人雲林律師公會、花蓮律師公會、屏東律師公會、嘉義律師公會、社團法
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桃園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新竹
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臺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彰化縣諮商心理師公會、嘉義市諮
商心理師公會、台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屏東縣諮商心
理師公會、宜蘭縣諮商心理師公會、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基隆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
社團法人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桃園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新竹市社會工作師公
會、苗栗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彰化縣社會工作
師公會、南投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雲林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嘉義市社會工作師公
會、嘉義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臺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社會工作
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宜蘭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花蓮縣社會
工作師公會、臺東縣社會工作師公會、金門縣社會工作師公會
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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